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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一
削
、
一
=
口

如
何
公
正
分
配
社
會
資
源
，
以
縮
減
社
會
不
平
等
的
存
在
，
實
現
社
會

正
義
是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基
本
目
標
，
由
於
社
會
不
平
等
是
一
種
相
對
的
概

念
，
是
一
種
主
觀
的
價
值
判
斷
;
因
此
，
面
對
價
值
取
捨
兩
難
困
境
的
資
源

分
配
過
程
中
，
誰
該
得
到
什
麼
資
源
(
還

Z
m
已
建
宮
門
)
由
誰
提
供

(
者
向
芯
片
。
)
、
何
時
提
供
(
g
Z口
)
、
如
何
提
供
(
t呵
呵
呵
。
)
等
，
是
必
須
考
量
的

問
題
。
職
是
之
故
，
衡
量
社
會
適
當
性
，
分
配
社
會
資
源
的
時
候
，
必
須
冷

靜
思
考
:
我
們
需
要
何
種
形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、
我
們
要
達
到
何
種
程
度

的
公
平
分
配
、
我
們
適
合
何
種
類
型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(
註
二
。

在
經
濟
快
速
發
展
、
社
會
結
構
和
關
係
快
速
轉
變
的
現
代
社
會
，
因
結

構
和
關
係
的
多
元
化
，
社
會
問
題
和
新
興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持
續
產
生
，
同
時

社
會
大
眾
對
福
利
認
知
的
提
昇
及
社
會
民
主
化
的
發
展
，
直
接
或
間
接
的
對

政
府
福
利
供
給
形
成
壓
力
，
造
成
現
代
政
府
在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上
一
直
扮
演

著
積
極
介
入
的
角
色
，
一
方
面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顯
著
的
增
加
，
另
一
方

面
政
府
不
斷
擴
充
介
入
福
利
供
給
的
範
闡
;
然
而
這
樣
的
結
果
也
帶
來
強
調

一
致
性
、
規
範
性
的
服
務
供
給
和
無
彈
性
的
反
作
用
。
因
此
，
「
褔
利
多
元

主
義
」
的
觀
念
及
「
社
會
伙
伴
關
係
」
的
理
念
逐
漸
形
成
、
產
生
，
社
會
不

再
強
調
政
府
為
唯
一
社
會
福
利
供
給
來
源
的
迷
思
。
隨
著
「
福
利
多
元
主
義
」

和
「
社
會
伙
伴
關
係
」
觀
念
的
普
及
，
政
府
也
調
整
其
在
社
會
福
利
財
源
籌

措
及
福
利
供
給
上
的
角
色
，
分
別
扮
演
直
接
供
給
者
、
規
範
者
及
增
強
者

(
推
動
者
)
等
三
種
角
色
(
註
二
)
。

現
階
段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著
重
於
權
利
與
義
務
的
對
等
關
係
'
亦

即
政
府
對
於
有
限
的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，
考
慮
需
求
者
的
優
先
順
序
，
做
合
理

公
平
的
分
配
，
對
於
有
經
濟
生
產
能
力
者
的
福
利
，
採
取
互
助
自
助
的
原

則
，
並
重
視
家
庭
倫
常
的
闡
揚
，
倡
導
由
家
庭
負
起
照
顧
每
位
成
員
的
責
任

(
註
三
)
。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並
循
需
求
原
則
、
積
極
原
則
、
效
率
原
則
、
前
瞻

原
則
、
均
衡
原
則
及
整
合
原
則
，
來
營
造
均
富
、
安
和
、
樂
利
的
社
會
家
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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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註
四
)
。
在
此
前
提
下
，
政
府
建
構
社
會
福
利
輸
送
體
系
也
是
循
序
漸
進
、

按
部
就
班
，
兼
顧
國
家
整
體
資
源
的
有
效
運
用
，
均
衡
分
配
，
量
力
而
為
，

充
分
做
到

.. 

「
有
一
分
力
，
做
一
分
事
;
有
一
分
光
，
發
一
分
熱
」
，
同
時

結
合
政
府
與
民
間
的
力
量
一
，
共
同
努
力
，
朝
向
由
消
極
到
積
極
、
由
局
部
到

全
面
、
由
選
擇
到
均
衡
的
路
途
邁
進
，
著
重
廣
籌
財
源
、
充
實
人
力
、
整
體

規
劃
、
開
拓
資
源
及
重
視
家
庭
的
策
略
(
註
五
)
。
並
將
社
會
福
利
定
位

為.. 

是
全
民
的
共
同
需
求
，
是
促
進
和
諧
增
加
競
爭
力
的
貢
獻
者
，
是
奠
立

永
續
發
展
的
社
會
基
石
;
在
方
法
上
，
應
規
劃
整
合
社
會
救
助
、
社
會
福

利
、
社
區
互
助
，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的
服
務
提
供
模
式
，
支
援
家
庭
為
社
會
福

利
的
基
本
單
位
，
使
需
要
照
顧
的
人
得
到
支
助
、
溫
暖
的
措
施
(
註
六
)
。

二
、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大
體
上
是
依
據
禮
運
大
同
篇
的
理
想
和
孫
中
山
先

生
民
生
主
義
的
基
本
理
念
所
規
劃
而
成
，
亦
即
結
合
社
會
實
質
的
發
展
型

態
，
透
過
各
項
專
業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落
實
推
展
，
發
揮
促
進
社
會
發
展
和
公

平
社
會
資
源
分
配
的
效
果
，
以
達
到
均
富
的
理
想
目
標
(
註
七
)
。
簡
言
其

內
涵
，
即
.. 

以
養
民
為
目
的
，
促
成
社
會
與
工
業
之
改
良
、
分
配
的
社
會

化
，
為
自
由
安
全
社
會
而
計
章
，
以
「
大
同
社
會
」
為
最
高
理
想
(
註

八
)
。我

國
以
往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在
文
獻
上
呈
現
較
其
體
而
完
整
者
，
首
為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六
屆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所
提
四
大
社
會
建
設
綱

領
中
的
「
戰
後
社
會
安
全
初
步
設
施
綱
領
」
'
倡
議
國
民
就
業
、
社
會
保
險

與
社
會
救
濟
;
其
次
為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憲
法
第
十
三
章
基
本
國
策
第
四
節
所

列
「
社
會
安
全
六
條
」
及
民
國
八
十
年
至
八
十
六
年
間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十

一
條
，
以
國
民
就
業
、
勞
工
及
農
民
保
護
、
勞
資
關
係
謂
合
、
社
會
保
險
與

救
助
實
施
、
婦
幼
福
利
政
策
之
實
施
、
衛
生
保
健
事
業
及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之

推
行
、
兒
童
老
弱
之
保
護
、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的
保
障
、
原
住
民
的
保
障
與
扶

助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教
育
醫
療
的
保
障
為
國
家
制
定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基

本
方
針
;
再
者
為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行
政
院
頒
布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
策
」
規
劃
社
會
保
險
、
國
民
就
業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國
民
住
宅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
社
會
教
育
、
社
區
發
展
為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的
實
施
方
針
，
最
近
為
民
國
八
十

三
年
行
政
院
核
定
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綱
領
暨
實
施
方
案
可
以
就
業
安
全
、

社
會
保
險
、
褔
利
服
務
、
國
民
住
宅
、
醫
療
保
健
五
大
要
項
，
建
構
自
助
、

互
助
、
他
助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。

綜
上
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是
建
立
在
「
家
庭
」
的
基
石
上
，
並
假
設

「
家
庭
體
系
」
可
以
有
效
的
負
擔
照
顧
和
支
持
家
庭
成
員
的
功
能
。
但
是
，

家
庭
擁
有
的
資
源
，
特
別
是
社
會
資
源
及
其
負
擔
的
責
任
在
變
遷
社
會
中
減

弱
了
，
隨
著
家
庭
型
態
從
擴
展
到
核
心
的
變
遷
，
家
庭
的
功
能
及
資
源
的
形

成
發
生
了
變
化
，
其
最
大
的
影
響
是
，
家
庭
擁
有
的
物
質
資
源
性
質
改
變
、

人
力
資
源
素
質
提
昇
、
而
社
會
資
源
因
代
問
或
成
員
間
缺
乏
有
力
的
心
理
與

社
會
支
持
而
減
少
了
;
這
種
變
化
連
帶
影
響
了
家
庭
功
能
的
運
作
，
如
性
規

範
衰
弱
，
女
性
爭
取
兩
性
關
係
的
平
等
，
兒
童
照
顧
與
社
會
化
產
生
結
構
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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陷
，
生
育
、
婚
姻
與
家
庭
責
任
脫
節
，
老
人
照
顧
對
家
庭
形
成
壓
力
，
家
庭
的

社
會
支
持
力
量
縮
小
(
註
九
)
。
因
此
，
若
要
家
庭
扮
演
社
會
國
家
賦
予
的
角

色
責
任
，
就
必
須
加
強
家
庭
的
社
會
資
源
，
由
政
府
與
民
間
共
同
建
構
家
庭
支

援
體
系
，
建
立
兩
性
平
權
的
社
會
價
值
觀
念
。

事
實
上
，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在
各
國
社
會
福
利
學
者

重
新
思
考
解
決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對
策
及
發
現
以
個
人
為
取
向
的
社
會
福
利
工

作
方
向
無
法
有
效
減
緩
社
會
問
題
的
同
時
，
是
符
合
世
界
潮
流
趨
勢
的
政
策

發
展
考
量
。
以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構
想
來
看
，
一
方
面
反
映
了
政
府
介

入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角
色
的
變
遷
，
另
一
方
面
突
顯
以
家
庭
為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
分
配
或
再
分
配
的
基
本
單
位
，
同
時
反
映
了
家
庭
福
利
政
策
的
推
動
發
展
，

例
如
給
予
家
人
照
顧
身
心
障
礙
者
、
老
人
等
依
賴
人
口
的
照
顧
津
貼
，
提
供

專
業
的
在
宅
照
顧
及
周
全
服
務
，
整
合
全
家
人
的
福
利
需
求
，
社
區
照
顧
方

案
(
註
十
)
及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實
驗
計
畫
等
，
顯
見
我
國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已
逐
步
在
落
實
中
。

三
、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分
配
的
探
索
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既
是
一
種
經
由
自
助
、
互
助
與
他
助
的
社
會
機
制
，
用

以
移
轉
所
得
以
及
各
種
不
同
風
險
，
而
形
成
一
個
彼
此
密
切
關
聯
的
社
會
保

障
網
絡
，
因
此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「
合
理
」
的
水
準
應
該
在
哪
裡
?
因
。E
S

的

教
授
提
出
「
衡
平
原
則
」
加
以
論
述
，
承
襲
「
分
配
性
正
義
」
及
「
比
例
性

平
等
」
的
理
念
，
惟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配
置
涉
及
財
政
經
濟
問
題
、
倫
理
問
題

及
政
治
問
題
，
僅
以
「
衡
平
原
則
」
為
依
據
，
將
過
於
租
略
與
簡
化
(
註
十

一
)
。
其
實
，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可
以
分
成
二
個
層
面
與
三
個
層
次
來
探
討
，

二
個
層
面
:
其
一
為
規
模
層
面
，
即
社
會
福
利
所
連
用
資
源
的
總
量
。
其
二

為
結
構
層
面
，
就
是
社
會
福
利
內
各
個
項
目
可
以
運
用
的
資
源
各
有
多
少
。

三
個
層
次
:
第
一
為
全
國
經
濟
資
源
有
多
少
被
運
用
於
社
會
福
利
部
分
，
第

二
為
政
府
將
可
運
用
資
源
分
配
多
少
給
社
會
福
利
部
分
，
第
三
為
各
級
政
府

各
將
可
運
用
資
源
分
配
多
少
給
社
會
福
利
部
分
(
註
十
二
)
。
前
曾
論
及

「
福
利
多
元
主
義
」
與
「
社
會
伙
伴
關
係
」
的
社
會
福
利
理
念
逐
漸
蔚
為
潮

流
，
政
府
不
再
是
社
會
福
利
的
唯
一
供
給
者
，
現
令
社
會
福
利
所
需
資
源
的

來
源
已
分
由
四
種
途
徑
提
供
，
即
非
正
式
部
門
(
家
庭
、
鄰
里
)
、
非
營
利

部
門
(
民
間
團
體
、
私
立
機
構
)
、
企
業
部
門
(
職
工
福
利
、
商
業
保
險
)
、

政
府
部
門
(
各
級
政
府
、
公
共
政
策
)
，
在
這
種
複
雜
的
體
系
中
，
探
索
社
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多
寡
、
從
何
而
來
、
誰
出
得
多
、
誰
出
得
少
似
乎
並
無
實
質

的
意
義
，
就
務
實
的
角
度
思
考
，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「
結
構
」
及
「
整
合
」

反
倒
是
值
得
關
心
的
議
題
。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以
我
國
與
歐
美
及
亞
洲
臨
近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古
政

府
支
出
比
率
、
占

G
N
P

比
率
、
賦
稅
負
擔
率
及
社
會
安
全
捐
占

G
N
P

比

率
等
四
變
項
比
較
如
表
一
，
表
示
政
府
收
入
(
資
源
)
來
自
全
國
人
民
，
而

資
源
有
限
，
需
求
無
限
，
政
府
必
須
量
入
為
出
，
將
有
限
資
源
作
合
理
、
安

適
的
分
配
，
以
避
免
造
成
政
府
鉅
額
財
政
赤
字
，
抵
銷
施
政
成
果
，
並
提
出

社
會
福
利
定
義
、
資
源
籌
措
、
分
配
機
制
及
財
務
制
度
等
問
題
供
政
府
、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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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、
民
間
參
考
(
註
十
三
)
。

期九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表
一
國
際
比
較
，
各
國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(
含
醫
療
保
健
及
退
休
撫
帥
支
出
)
規
模
與
賦
稅
負
擔
比
較

中 韓 新 德 法 英 美 國

華 國 3日 國 國 國 國 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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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八
---'- O 五 O 五 O 率
/\ 

一 一 一 一 一
一

四 五 一
日..L.

五
....L. 

G 賦/\ / \ 

N 稅
八 五 四 四 四

P 
r ‘ \ r \ " r \ ，-、 比收
九 九 九 九 九 率 入九 九 九 九 九
---'- ---'-

占

/\ /\ 一
、..../ \J \ ..../ 、..../ 、..../

一
....L. 

九 ---'-

七/\ / \ 
G 社

七 八 一
---'- N 會/\ 

f、、 /帥、、 f\ P 
比安

九 九 九
九 九 九 茲---r-去 全

一 古

、../ \ ../ \../ 

世
界
各
國
對
「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」
的
定
義
並
不
一
致
，
或
多
或
少
都
受

到
社
會
主
流
價
值
、
政
治
體
制
、
經
濟
條
件
、
區
域
與
國
際
政
治
及
社
會
人

口
趨
勢
的
影
響
，
惟
大
體
上
包
括
社
會
救
助
、
社
會
保
險
及
福
利
服
務
三
大

類
，
如
從
我
國
中
央
政
府
總
預
算
歲
出
政
事
別
分
類
來
看
，
係
將
社
會
保
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國
民
就
業
及
醫
療
保
健
支
出
納
入
為
政
府
提

供
給
民
眾
的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範
圍
(
驢
列
近
五
年
中
央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
門h
u

弓
，
』
4

配
置
如
表
二
)
，
又
按
各
機
關
歲
出
業
務
計
畫
別
加
以
歸
納
，
租
略
可
分
析
出

這
些
資
源
是
提
供
給
那
些
類
別
人
口
使
用
的
(
腫
列
近
五
年
中
央
政
府
社
會
福
幹

利
資
源
受
益
人
口
類
別
配
置
如
表
三
)
，
但
這
些
數
據
並
不
足
反
應
出
社
會
、
氏

經
濟
、
政
治
條
件
改
變
、
調
整
的
背
景
與
比
較
，
甚
至
可
以
因
為
解
讀
、
引
用
呵
呵

或
統
計
方
式
的
不
同
，
對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與
政
策
形
成
不
正
確
的
認
知
或
錯
誤
汁

的
迷
思
。
年

n
月



表
二
中
央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配
置
結
構
(
按
政
事
別
)

單
位
:
新
臺
幣
億
元

j 、
十
j\ 

;1、 八 八 /九 年下
半 十 十 十 十
及

/\ 七
“-'-- 五J\ /\ 

十

度九

一
-L. 

五 五 四 總/\ 

七 O 八 O 計

O 九 七 O 九

社
九 ;1、

-L. --L. -止一-
會/\ /\ /\ 

五 九 一 保
/\. 五 O 險
五 五 五 四 四

% 四 O 
社

一 一 一 一
會

九 O -L. 

五 七 救/\ 

O 四 五 助

一 % 
五 七 O 

一 布局

五 四
-L. 

五 利/\ 

九
-L. 

四 ij~ /\ 

五 七 八 四 務

四

五 五 四 /\ 
% 

國

一
民
就

五 八 七
-L. 

業/\ 

一 一 % 

醫
一 療
一
O 五 四 五

--"一直

保/\ 

四 ;1、
-L. O 健/\ 

-L. 
四 一 四 四 % /\ 

詮
﹒
八
十
五
、
八
十
六
及
八
十
七
三
年
度
為
決
算
數
，
八
十
八
、
八
十
八
下
半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為
法
定
預
算
數
。

表
三
中
央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配
置
結
構
(
按
受
益
人
口
類
別
)

單
位
﹒
新
臺
幣
億
元

J 、
十

年J\ 
下 /\ /九 八 八半

及 十 十 十 十J\ 
十 /\ 七

一-'-- 五 度
九

/\ 

一
-L詞，

五 四 四 總/\ 
一 O 四 計
一 七 八 八

七 般
一 五 /\ 五 一 民
四 九 九 八 四 眾

公

一 務
四 九 ;1、 -'-- 四 人/\ 

O /\ 九 五 員

一 軍

八 ;1、 五 四 四

五 -'-- O ;1、 -'--

人/\ /\ 

榮
五

七 九 四 四 九
O 七

--'且- /\ 民/\ 

勞
/\ 一

四 O 九 一L..
/\ 

七 五 O 五 九 工

原

住

七 一 民

低
收

七 九 九 九 七 入
一 O 五 八 一 戶

E區畫~ 

八 四

七 七
-'-- -L. 

九/\ /\ 

五 -'-- 五 五 八 民/\ 
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曾
為
合
理
規
劃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
配
置
而
針
對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規
模
進
行
研
究
，
並
提
出
建
議

.. 

認
為
未

來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配
置
，
應
考
慮
政
策
形
成
、
制
度
設
計
及
措
施
推
動
三

個
層
面
;
著
重
需
求
層
次
，
不
宜
採
「
增
量
預
算
」
及
受
限
於
「
量
入
為
出
」

由
1華氏

觀
念
，
設
定
明
確
目
標
，
充
實
各
項
需
求
資
料
，
逐
步
充
實
社
會
福
利
財
吋

源
;
充
實
社
會
福
利
單
位
員
額
編
制
，
加
強
福
利
業
務
之
規
劃
及
執
行
。
並
卡

認
為
政
府
規
劃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，
其
問
題
並
不
在
於
「
規
模
」
，
而
在
社
會
叮
叮

褔
利
項
目
歸
類
、
政
府
職
能
分
工
、
家
庭
扮
演
的
角
色
及
提
供
方
式
上
(
註
三n

月

註
一
:
八
十
五
、
八
十
六
及
八
十
七
三
年
度
為
決
算
數
，
八
十
八
、
八
十
八
下
半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為
法
定
預
算
數
。

註
二
﹒
本
表
數
字
不
合
省
市
補
助
及
待
遇
調
整
經
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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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)
。四

、
內
政
部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配
置

(
一
)
內
政
部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結
構

單
位
新
臺
幣
億
元

年
八 八 八 八
十 十 十 十

八 七
---'-- 五 度/\ 

亦由 社 社 A口E誌 用菌 社 社 þ-
布局 社 社 后口么 布局 社 社 J口~ Fi 口

利 會 會 計 利 會 會 計 利 會 會 計 利 會 會 計
服 救 保 服 救 保 服 救 保 服 救 保
務 助 險 務 助 險 務 助 險 務 助 險

一 一
總九 九 O 八 八 O 九 八 九 五 七 七 七 一

---'--
/\ 

計O 五 ---'-- ---'-- O 五 八 七 O ---'-- /九 七/\ /\ /\ 

兒

/\. 八 八 八 八 j\. 九 九 童

少

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年

婦

七 七 一 一 一 女

一 一 老
匹

一j\ ---'--

七 八
---'-- j\. 四 八

---'-- 四 人/\ 五 /\ /\ 

障身

四 五 四 四 礙
一 四

五 O 五 八 /\ 可-'-

八
---'--. 

七 五 者心
/\ /\ 四

一 一 一 農
八 八 七 七 O O 民

一 九 九 O O 一

低

一
收

八 九 O O 九 O 七 七 入---'-- 者
)l、 /\ 四 四 四 八 ---'-- 四 O 一 七 /九/\ 

一 四 四
其

他 l八 O 一 ---'-- 一 j\. 五 一 七一 /\ 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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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八
八十
十八
九下
半

可晶 社 社 -^--
口

利 會 會 計
服 救 保
務 助 險

四 七
五 七 五 七
四 -L 

/\ 

一

八 /\ 

O 八 八

七 九
九 七

-L 

/\ 

四 四

一

四 四

一
--L. 

/\ /\ 

九

一 五

註
一
•• 

本
表
數
據
八
十
五
年
度
至
八
十
八
年
下
半
年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為
法
定
預
算
數
。

(
二
)
內
政
部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功
能
別
結
構

單
位
:
新
臺
幣
億
元

J\ 
+ 
J\ 
八 八 八 八 年下

半 十 十 十 十
及

/\ 七
-L 

五J\ /\ 
才

度九

七 總

七 /\ 七
-L -L 

經/\ /\ 

四 八 九 -L 

費/\ 

四 一
~ 投

五
-L 

八 九 額 資/\ 

'1生

六九七八九 % 支
依出

七一一一一
預

一一一一 單人 消 算一一 一一

二四五四二 額 費 J陸

九六 o 0 三 '性 質
九九九九九

% 
支 分

四一三一一 出
一一

直< 個四 O 
額

人九 七 '1生
支 依

% 政
一 一 五

-L 
九 出/\ 

策

取
五 一 一 向

一 ~ 永伊~呵，-L 
四 五 分/\ 

一 額 庭-L -L 
九/\ /\ 

J性

-L -L 7斗\A 

-L 

七
支

/\ /\ /\ % 出九 九 五 四

-L 一/\ 一
主< 直

七 一 ;1、
五

額 接

'1生

/\ /\ ;1、 七 /\ 支
七

-L 五 % 出/\ 

規
依

一 ~ 範
政

-L 

七 七
-L 
額 府

/\ /\ '性 角
支 色

% 出 分

八 五 五 /九 四 ~ 推

;1、 九 /\ 額、 動

'1生

% 支出五
-L 

/\ 

註
一.. 

本
表
數
據
為
各
年
度
補
助
及
捐
助
經
費
法
定
預
算
數
。

註
二.. 

投
資
性
支
出
係
指
資
本
支
出
，
消
費
性
支
出
係
指
經
常
支
出
。

註
三.. 
個
人
性
支
出
係
指
以
「
資
產
調
查
」
為
基
礎
之
現
金
給
付
，
如
低
收
入
戶
家
庭
生
活
補
助
;
家
庭
性
支
出
係
指
不
以
個
人
成
就
或
身
分
而
以
補
充
家
庭
支

持
體
系
不
足
而
為
之
支
出
，
如
保
費
補
貼
、
社
區
處
遇
服
務
等
。

註
四.. 

直
接
性
支
出
係
指
對
個
人
或
家
庭
之
直
接
給
付
，
如
醫
療
補
助
等
;
規
範
性
支
出
係
指
以
提
昇
及
齊
一
服
務
品
質
而
為
之
支
出
，
如
訓
練
、
人
力
補
助
支

出.. 

推
動
性
支
出
係
指
以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而
對
民
間
團
體
或
私
立
機
構
提
供
之
經
費
補
助
。

期九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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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以
上
二
表
數
據
來
看
，
如
專
注
於
三
)
，
則
可
說
:
內
政
部
社
會
福

利
資
源
配
置
並
不
均
衡
，
仍
然
獨
厚
某
一
特
定
族
群
|
農
民
，
而
對
一
般
民

眾
，
包
括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老
人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褔
利
服
務
仍
然
有

所
不
足
。
如
專
注
於
(
二
)
，
則
可
有
數
種
不
同
的
歸
納
，
如.. 

內
政
部
在
社
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配
置
結
構
上
並
無
歧
視
消
費
性
支
出
的
現
象
、
內
政
部
社
會

福
利
政
策
已
逐
步
朝
向
家
庭
福
利
政
策
的
方
向
落
實
、
政
府
在
福
利
供
給
上

仍
然
扮
演
著
直
接
供
給
者
的
角
色
，
規
範
者
及
推
動
者
的
角
色
尚
未
發
展
。

事
實
上
，
這
些
數
據
僅
是
統
計
上
的
運
用
與
歸
納
，
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
的
取
向
亦
非
可
由
這
些
數
據
中
可
獲
得
佐
證
'
徒
然
對
著
重
於
社
會
福
利
資

源
於
各
弱
勢
族
群
間
分
配
數
者
提
供
了
極
佳
的
爭
論
空
間
。

五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究
竟
適
宜
如
何
配
置
，
前
曾
提
到
應
考
慮

.. 

誰
該
得
到

什
麼
、
由
誰
提
供
、
何
時
提
供
、
如
何
提
供
等
問
題
，
此
外
「
福
利
多
元
主

義
」
的
理
念
逐
漸
形
成
、
「
福
利
地
方
化
」
的
呼
籲
日
漸
高
漲
，
政
府
職
能

分
工
的
分
散
(
註
十
五
)
、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的
福
利
思
潮
澎
濟
洶
湧
而
至
，

這
些
必
然
的
思
維
與
新
興
而
生
的
變
項
，
在
在
影
響
到
政
府
部
門
配
置
社
會

福
利
資
源
的
決
策
。
。
-
5
2
教
授
以
措
施
〈
的
財
源
，
分
散
化
〈
∞
私
有
化
將

福
利
的
供
給
與
資
源
的
分
擔
加
以
歸
類
(
註
十
六
)
，
雖
然
較
諸
現
實
社
會

失
之
單
純
，
但
也
對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配
置
提
供
了
一
個
方
向
。

內
政
部
在
思
考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配
置
時
，
並
非
以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婦

女
、
老
人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、
農
民
、
低
收
入
者
，
中
低
收
入
者
、
一
般
民

眾....... 

等
受
益
人
口
類
別
為
方
向
，
而
是
以
福
利
的
供
給
需
求
面
向
、
財
源

自
籌
能
力
面
向
及
地
方
自
治
面
向
等
加
以
考
量
，
內
政
部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服

務
補
助
作
業
要
點
開
宗
明
義
就
指
出

.. 

為
協
助
各
級
政
府
及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
推
展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達
成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家
庭
化
、
社
區
化
、
均
衡

化
、
普
及
化
及
民
營
化
之
目
標
。
此
外
，
內
政
部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實

施
要
點
亦
明
白
揭
示

.. 

要
有
組
織
、
有
計
畫
的
輸
送
福
利
，
迅
速
有
效
的
照

顧
弱
勢
民
眾
需
求
;
強
化
家
庭
及
社
區
功
能
，
運
用
整
體
力
量
改
善
生
活
品

質.• 
整
合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，
確
保
社
會
福
利
落
實
於
基
層
。
並
強
調
需
求
的

優
先
順
序
、
措
施
的
整
體
規
劃
、
供
給
的
使
用
效
率
、
志
願
服
務
及
非
營
利

部
門
的
普
遍
參
與
、
福
利
服
務
的
團
隊
工
作
。
顯
示
內
政
部
對
於
所
掌
社
會

福
利
資
源
的
管
理
，
是
以
多
元
化
、
地
方
化
、
司
近
性
、
便
利
性
及
整
合
性

的
角
度
為
出
發
點
，
以
求
建
構
合
宜
我
國
國
情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，
並
盡
可

能
達
成
資
源
合
理
配
置
的
目
標
。

為
追
求
政
府
部
門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配
置
的
合
理
化
，
個
人
建
議
:

(
一
)
確
立
社
會
福
利
的
範
圈
，
調
整
現
行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配
置
結
構
;

(
二
)
提
升
主
管
社
會
福
利
機
關
層
級
與
組
織
，
充
實
基
層
社
會
福
利
執
行

單
位
人
力
及
解
決
專
業
人
員
納
編
問
題
.. 

(
三
)
檢
討
中
央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職
能
分
工
，
修
正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項
目.. 

(
四
)
制
度
化
中
央
與
地
方
分
工
，
充
實
地
方
政
府
自
有
財
源
.. 

(
五
)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，
提
供
非
營
利
部
門
公
平
生
存
條
件
，
開
放
商
業
部

門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副
司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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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釋

.. 

註
一
.. 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倫
理
與
價
值
考
量

.. 

公
平
乎
?
公
正
乎
?
謝
儒
賢

'
社
會
建
設
第
九
十
一
期
，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。

註
二
:
社
論
，
社
會
建
設
第
八
十
八
期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。

註
三

.. 

李
總
統
登
輝
先
生
致
詞
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
年
。

註
四.. 

李
總
統
登
輝
先
生
致
詞
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。

註
五
:
連
院
長
戰
先
生
致
詞
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。

註
六

.. 

蕭
院
長
萬
長
先
生
致
詞
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
年
。

註
七

.. 

建
立
以
社
會
正
義
為
導
向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，
楊
孝
澡
，
社
會
建

設
第
八
十
八
期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。

註
八

.. 

民
生
主
義
、
福
利
國
家
及
褔
利
政
策
反
省
與
展
望
，
郭
振
昌
，
社

會
建
設
第
八
十
八
期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。

註
九
:
社
會
變
遷
與
家
庭
資
源
，
謝
高
橋
，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第
六
十
八
期

，
民
國
八
+
三
年
。

註
十.. 
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。
歐
美
各
國
家
庭
政
策
與
社
會
福
利
，
詹
火
生
，
迎

接
國
際
家
庭
年
推
動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的
社
會
福
利
研
討
會
，
民
國
八

十
三
年
。

註
十
一
: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之
規
劃
與
整
合
走
鋼
索
的
平
衡
，
王
正
，
全
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。

註
十
一
一
: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規
劃
與
整
合
，
黃
世
鑫
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，
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。

註
十
三.. 
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之
規
劃
與
整
合
，
劉
三
鉤
，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。

註
十
四

.. 
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之
研
究
，
鄭
文
輝
，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考

核
委
員
會
，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。

註
十
五
:
以
八
十
八
年
下
半
年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中
央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
為
例
，
分
屬
銓
敘
部
、
內
政
部
、
勞
工
委
員
會
、
衛
生
署
、
原
住
民
委

員
會
、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、
國
防
部
、
財
政
部
、
經
濟

部
、
交
通
部
、
農
業
委
員
會
、
青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等
十
二
部
、
會
、

署
。

註
十
六
:
目
。
g

仔
仔
指m
g
g
z
E
R
d宅
周R
O
E
-
E
Z
B
W
Z
皂
白

5
2
.
3
3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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